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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冲突 

国有烟草公司和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执行摘要1 

烟草制品每年致 800 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 引领了全球为抗击烟草泛

滥所做的努力。FCTC 自 2005 年起生效，旨在通过处理相关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非法贸易等问题，保

护今世后代免受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后果。 

FCTC 是一项真正的全球公约，共有 182 个缔约方；但是，尽管其宗旨值得称赞，其影响却值得质疑。事

实上，在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球烟草使用总量每年仅下降了不到 0.25 个百分点。现在是决策者下

决心的时候了；无法控制烟草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全球近 50% 的卷烟业是由 8 个政府控制，同时他们也是

公约的 FCTC 缔约方：中国、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泰国、突尼斯和越南。 

其中，中国烟草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oration) 的数据更是凸显情况的严重。中国烟草总公

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在全球卷烟市场中占据 44% 的份额；排在其后的国家与之相差巨大。然而，

目前世界上有 18 个国家的政府拥有至少一家烟草公司 10% 或以上的股份。在这 18 个国家中，有 17 个

是 FCTC 的签署国；马拉维是唯一的例外。 

 

 
1可在此处：https://www.smokefreeworl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ontradictions-and-Conflicts.pdf 取得完整报告  

https://www.smokefreeworl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ontradictions-and-Conflic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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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集团的成员相互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无论是在地理、历史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一条黄金

准绳能将它们圈起来。即使是与那些国有烟草公司不占多数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集团在卫生政策或疾

病负担数据方面也没有明显差别。 

根据对 FCTC 要求、个别国家报告和其他数据的分析，这份“矛盾和冲突”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 FCTC 存在一个内在矛盾，因为它试图迎合国有烟草利益，以及 

• 真正致力于遵循 FCTC 的各国政府如果也拥有烟草利益，就会从根本上面临冲突。 

FCTC 允许不力行达成《公约》目标的国家加入《公约》。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典型的利益冲突局面：一

方面，一些国家承诺打击烟草业，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烟草业的一部分，并从中受益。这种矛盾是  

FCTC 设计上的一个逻辑问题。设想一下，一项禁止毒品贩运的国际公约，却允许一些国家机构涉及执

行它试图阻止的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必然意识到了这一矛盾，但却试图以眼不见为净的态度来管控这一

问题。这个态度也就同时——可能是在无意之中——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待大型烟草公司的方式。例

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其 2019 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中国烟

草总公司），然而却有 20 多次提到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和英美烟草集团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等公司。 

这一利益冲突属于道德问题——签署一份要求你反对你所支持的东西的公约并不违法，但这是不道德的。

FCTC 第 5.3 条规定：“缔约方在制定和实施有关烟草控制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应践行根据国家法律保护

这些政策不受烟草业的商业利益和其它既得利益的影响。” 

第 5.3 条非常明确地区分了隶属两边的 FCTC 缔约方和烟草业的商业和既得利益。其目的是保护一方免受

另一方的伤害，而且条文中的措辞似乎不可能为两者之间的重叠做任何的准备，也就是允许 FCTC 的缔

约方能在烟草业中同时拥有商业和既得利益。但是，针对第 5.3(7.2) 条的实施准则规定如下：“没有国

有烟草业的缔约方不应投资烟草业和相关企业。拥有国有烟草业的缔约方应确保其对烟草业的任何投资

不会妨碍其充分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这个有缺陷的逻辑是个经典的谬误，也就是“循环论证”。第 5.3 条要求缔约方保护其政策不受烟草业

的商业利益和既得利益的影响。但是，如果缔约方以国有烟草业的形式拥有既得利益，准则第 7.2 条要

求该缔约方全面实施 FCTC。但要全面实施 FCTC，该缔约方必须保护其政策免受烟草业的商业利益和既

得利益影响，这就意味着不能对烟草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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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来对 FCTC 本身的修改并非不可能，但不太可能会发生。因此，突出文件本身的矛盾很有趣，但

却对实际情况没什么帮助。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投资烟草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下面两

个问题的回答： 

• 政府拥有烟草公司在商业上有意义吗？（商业问题）；以及 

•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政府拥有烟草公司是否是可以接受的？（道德问题）。 

要确定商业问题，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从广义上讲，人们必须权衡烟草产品的经济利益（例如利润、

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健康缺陷。优点很容易量化，但缺点却不然。虽然衡量公共卫生支出十分容易，

但计算失去或减少的生命的价值则更为复杂。福特平托 (Ford Pinto) 的经典伦理学案例研究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福特汽车公司不得不决定是否要解决福特平托的一个设计缺陷，并

在试图比较不同做法的优缺点时，计算出一条生命的价值可达 200,725 美元。基于这一计算，他们决定

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他们的计算，死亡的代价要比纠正这个问题的代价低。显然，这不是做出

合乎道德的决定的方式；这个决定对福特带来了反噬的结果。除了法院判决的惩罚性赔偿外，他们还面

对了 50 多起诉讼，而且被迫召回这款车并进行改装。 

商业问题有时似乎是没有定理论的，因为拿苹果来比较苹果并不是那么容易。然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政府投资烟草显然是不可取的。特别是那些 FCTC 的缔约方！烟草业可能是所有合法行业中道德声誉最

差的行业，而这些政府对这个行业投资也就是与烟草业同流合污。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对于那些认识

到存在道德问题的政府来说，最简单的退出途径就是将自己的利益私有化。这个说法的假设情况是：直

接关闭一家公司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还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比如裁员和收入损失。另一方面，国有烟

草公司私有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根据全球私有化的趋势，这样的公司很可能会变得更“成

功”，因此造成比以往更大的危害。 

危害减控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种有趣的选择。在启动 FCTC 时，危害减控是一个不成熟的领域，尼古丁

贴片和鼻烟是主要选择。如今，市面上有了更多的电子尼古丁递送设备（比如电子烟），有研究估计，

这些产品最多可将与吸烟有关的危害降低 95%。国有企业的一大优势就是政府不会用股东垂涎短期获利

的态度来经营这些企业。他们有能力从长远考虑，做出考虑到公共利益的决定。尽管在烟草的背景下，

这个说法似乎有违常理；但与传统跨国公司相比，国有企业有可能将盈利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更

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对于拥有国有烟草利益的政府来说，未来可能的路径都是复杂的，并且常会两边不讨好。应该强调的是，

所有政府都有控制烟草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拥有烟草公司。这些更广泛的责任最终将在烟草控制方面

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能说服各国政府支持“结束烟草”的想法，任何一种可能的途径都可能带来好处。

其中三种途径被描述为“维持现状”、“撤出”和“转向”： 

维持现状 

为了有信心维持现状，必须让各国政府相信，无论从商业还是道德角度来看，它们目前的立场都是合理

的。他们将不得不坦然面对 FCTC 的矛盾，正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过时的防火墙模式必须继续保持—

—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公共企业部门）可以独立运作，彼此之间互不干涉。

从整体思维和整体报告角度看，这种做法与全球趋势背道而驰。需要强调的是，“维持现状”应被视为

一种刻意的选择，而不是无所作为或优柔寡断的结果。 

撤出 

就这一途径而言，各国政府将承认，它们在烟草业拥有既得利益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们将把自己的利

益私有化，并继续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对烟草业实施监管。这一途径涉及的直接风险是，烟草公司

可能在传统的财务方面表现更好，而且还可能造成更多伤害。有一点得到普遍承认，那就是各国永远不

可能完全摆脱烟草业。因为他们将永远能够通过税收从该行业获得收入，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监管方式。 

转向 

这可能是最务实的选择。它需要政府承认现有的利益冲突，并承诺管理这些冲突。就良好的治理而言，

对冲突保持透明并加以管理而不是逃避，是一种可接受的战略。它使政府作为烟草企业的所有者，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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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财务业绩的目标来做商业决策。它可能可以通过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来改变烟草行业，例如通过侧重

于减少危害的产品，同时执行更传统的烟草控制政策和干预措施。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选择。不同路径的存在意味着各国政府将根据其具体情况做出决策；这些路径也

有望得到它们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讨论和同意，包括相关的其他投资者、消费者、游说团体和行业协

会。 

烟草业是一个污点行业，有着糟糕的口碑。无论政府持有该行业利益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所有权使它

们成为同谋。改变烟草业的机会很多，政府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重新考虑自己对烟草公司

的所有权将是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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